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「結構耐震補強工程技術獎」評選辦法
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











第八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第一條  本學會為促進既有結構耐震能力之提升，減緩地震之災害，降低生命財產之損失，特設置「結構耐震補強工程技術獎」。
第二條  本學會每年評選結構耐震補強工程之傑出作品若干件，頒發獎狀及獎牌，並於當屆年會時表揚得獎作品之結構耐震補強工程設計、施工及管理之單位及人員，以資獎勵。
第三條  本獎之評選由本學會「評獎委員會」辦理。「評獎委員會」得成立評選小組，進行評選作業。評選小組委員除本學會評獎委員外，得另聘學者專家擔任。
第四條  凡結構耐震補強工程，其設計、施工與管理，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被推薦為參選作品。
(一) 具卓越之結構耐震補強工程設計技術。
(二) 具卓越之結構耐震補強工程施工技術。
(三) 具卓越之結構耐震補強工程管理技術。
第五條  參選作品須在截止日期前三年內完成驗收者。所提送作品之說明以中文為主，須包括參選者之簡介、參選作品之特點，並繳交報名費參仟元整。
第六條  本獎之評選作業如下：
(一) 本學會於每年四月底之前發函通告全體會員及相關專業公會。
(二) 評選小組於當年八月底之前完成初審作業，並通知初審入選者於複審會議中提出口頭報告。
(三) 評選小組於當年十月底之前完成複審作業，並投票推薦得獎者。複審會議須有三分之二 (含) 以上之評選委員親自出席投票。得獎者之得票數須超過出席評選委員之半數，票數不足時，得予從缺。
第七條  本學會評獎委員會應將評選結果提報理事會通過後確認之。
第8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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